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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限价价1155年年后后，，药药价价下下月月开开闸闸
除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全放开

多多数数药药品品不不会会涨涨价价
延续十多年

的药品最高限价，
将在今年6月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对
此 ，业 内 人 士 表
示，最高限价政策
实施十几年，发挥
的作用已经越来
越小，甚至导致部
分药品出现“降价
死”的情况。

新政出台后，
患者买药应该不
会因此多掏钱，可
能仅会有个别药
品涨价。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５日电
记者５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
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２０１５年６
月１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
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
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
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根据《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
格改革意见的通知》，除麻醉、第
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
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对其他药
品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不再实
行最高零售限价管理，按照分类
管理原则，通过不同的方式由市
场形成价格。其中：

（一）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
通过制定医保支付标准探索引
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

（二）专利药品、独家生产
药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多方
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

（三）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
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
药品、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药品和避孕药具，通过招
标采购或谈判形成价格。

（四）其他原来实行市场调
节价的药品，继续由生产经营
者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
求情况，自主制定价格。

《通知》强调，建立科学合
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要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取消
药品政府定价后，要做好与药
品采购、医保支付等改革政策
的衔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
行为监管。

我国自２０００年开始由价格
主管部门对医保目录内药品和
目录外特殊药品实行政府指导
价（最高零售限价）管理。随着
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化
竞争越来越充分，让市场在价
格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成
为大势所趋。

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市场
流通的药品大约８０００多种，其
中常年流通的２０００多种。我国
有４０００多家药品生产企业，１万
多家药品批发企业，一些药品
有多达数百家企业生产。

从国际上看，在社会医疗保
险体系相对成熟统一的国家和
地区，不直接限制市场交易价
格，通过强化医保、采购和价格
行为等综合监管逐渐成为主流。

专家解读

本报记者 李钢

对2000多种医保
基金支付的药品，通
过制定医保支付标准
探索引导药品价格合
理形成的机制。

1 对200多种专利
药 品 、独 家 生 产 药
品，通过建立公开透
明、多方参与的谈判
机制形成价格。

2 医保目录外的
血液制品、国家统一
采购的预防免疫药
品、国家免费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药品和
避孕药具，通过招标
采购或谈判形成价
格。

3 其他原来实行
市场调节价的药品，
继续由生产经营者
依据生产经营成本
和市场供求情况，自
主制定价格。

4

治疗甲亢的甲巯咪唑断货,
心脏手术“救命药”鱼精蛋白全
国缺货……近年来，低价药断
货现象在全国各地频频上演。
一家药厂负责人表示，随着药
材、人工成本等不断上涨，低价
药出厂价几乎接近最高零售
价，最终迫使企业停产，或将产
品改头换面以逃避最高限价。

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也坦承，从最高零售限价

管理方式本身来看，也存在明
显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地方。例
如不能及时反映和引导市场供
求；再就是与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存在功能重叠的情况；此外，
这种方式对药品实际交易价格
的拉低作用越来越弱。

“药价是个老问题了，此次
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限价
既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体现，更
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作为

市场的最前端，山东建联盛嘉
中药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胡清
一直关注着药价政策。

“最高限价政策曾发挥过
积极的作用，当然一些消极面
也开始显现。”胡清说，大部分
药品实行最高零售限价，对控
制药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
有出现了“降价死”等问题，尤
其是部分质优价廉的药品在降
价后“消失”。

“降价死”频现，最高限价作用越来越小

“原来有最高限价，有些药
品价格还呼呼地涨，现在绝大
部分都取消了，药价会不会疯
涨？”正在药店买药的济南市民
孙正民不无担心地说。

“药品价格竞争比较充分，
全面放开最高限价后，应该不
会出现药价大涨的情况。”胡清
分析说，虽然不排除个别药品
会涨价，但绝大部分药品不会

涨价，“当然，具体也要看市场
的反应情况。”

“暂时还没有涨价的计
划。”河北一家药企有关负责人
表示，虽然随着成本上涨，他们
的利润空间在缩小，但在同类
药物没涨价的情况下，他们也
不敢贸然涨价。

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也表示，取消药品政府定

价后，由于有招标采购机制的
约束，医院销售的药品价格会
保持基本稳定。但不排除部分
药品价格因成本、市场供求变
化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由于有招标采购和医保控
费机制的综合制约，加之对市
场交易价格监测监管工作的强
化，将正面引导市场价格秩序，
绝大部分药品价格不会上涨。

价格竞争比较充分，不会出现药价大涨

另据报道，5日，上证指数
暴跌超过4%，但来自医药板块
的几家上市公司股价在午后逆
势上涨：华兰生物上涨4 . 52%、
上海莱士上涨4 . 22%、天坛生
物上涨2 . 72%。

这几家公司共同点是：都
是血液制品企业，都受益于当
日中午发布的《推进药品价格
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对血液制品的表述
是，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等

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价
格。

根据上海证券的研报，血
液制品是少有的一类供不应求
的药品。以往，价格上受制于最
高零售限价限制，血液制品的
定价非常接近最高零售限价。

反观其他药品，通过医保
控费与招标采购中的竞争，实
际上最终的交易价格距离发改
委给予的定价“天花板”很远。

血液制品现在是无需经过

招标而直接进入医院销售，未来
操作方式也应该是谈判，而不是
招标，所以在发改委放弃定价权
后，企业的自主权会很大。

上海证券预计，不同血液
制品提价幅度在10%-20%。

当然，对于中药独家品种
上市公司而言，对于《意见》表
态，还需要观望，即“独家生产
药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多
方 参 与 的 谈 判 机 制 形 成 价
格”。

血液制品很可能涨价

关于《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原本早该出台的方案久拖
不决，这说明药价改革牵扯到多部门、多群体的不同利益。发改委把药价放开是好事，但路只“走了一
半”。一方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制度不改变，地方政府、医院二次议价的本质仍然是行政定价，“药价
虚高”、腐败等无法根除。另一方面，药价放开了，医疗服务还是政府定价，多年不变的低廉挂号费，依然
迫使医院不得不从药品上想办法增加收益，如此患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顾昕认为，政府制定药品、医疗服务价格“永远定不准”，而且政府在制定药品价格的过程中既不是
“买方”也不是“卖方”，定出来的价格自然也无法符合市场的规律。在顾昕看来，下一步改革应当把医保
机构纳入价格谈判机制，作为“买方”的医保机构为患者用药部分“买单”，参与药品价格谈判才更合理。

据财新

药价放开

路只走了一半

十项药价违法行为

将被重点监控

价格主管部门将严肃查
处不正当价格行为和价格垄
断行为。主要包括：（一）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二）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
公平的高价销售药品的行为；
(四)虚构原价、虚假标价、先提
价再打折、误导性价格标示、
隐瞒价格附加条件等价格欺
诈行为；（五）集中采购入围药
品擅自涨价或者变相涨价的
行为；（六）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改革试点
公立医院不按规定执行药品
零差率政策的行为；（七）公立
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不按照规
定执行药品加价率政策的行
为；（八）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
医疗机构不按规定执行低价
药价格管理政策，突破低价药
日均费用标准的行为；（九）政
府定价药品突破最高零售价
格销售的行为；（十）不按规定
执行明码标价与收费公示制
度的行为。 据新华社

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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